附件1
鄂托克旗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职责



旗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做好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信息发布、科普宣传、舆论引导和新闻报道等工作；负责辐射事故应急期间的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处置等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鄂托克旗分局：承担评估、制定、修订旗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任务，牵头做好并监督旗辐射事故应急监测能力建设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提出应急能力建设和装备配置费用，保障应急能力和应急处置所需资源；承担旗辐射应急办职责，负责辐射事故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组织开展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污染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负责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的相关信息；协调相关专业救援队伍、调集专业应急装备和器材参与救援；向市生态环境局请求技术指导和援助；配合公安机关做好丢失、被盗放射源的追回，以及给出失控放射源处置建议等工作；配合辐射事故应急相关部门做好新闻发布、回应关切等工作。
旗公安局：负责事发地现场外围警戒、道路交通管制，协助旗人民政府组织群众疏散、撤离，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道”，维护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等工作。对放射源的丢失、被盗进行立案、侦查和追回；参与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行动和事故调查处理等。
旗财政局：负责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的经费保障等。
旗卫健委：负责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医疗救治及后期受照人员的观察、治疗；组织开展公众防护工作，推进落实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组织开展受照人员剂量检测、沾污监测、去污洗消和公众心理干预、健康教育等工作；收集辐射事故医疗救治相关数据，配合做好新闻发布等工作；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对当地相关人群健康状况跟踪调查，开展健康评估。
旗应急管理局：配合做好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旗消防救援大队：参与辐射事故处置工作，完成应急处置及救援等任务。
旗发改委：配合做好辐射事故涉及军工企业的应急处置工作。
旗自然资源局：配合做好因矿产资源开发等造成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旗交通运输局：配合做好放射性物品运输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旗水利局：负责组织实施水文监测，为应急指挥提供监测数据；必要时协助做好应急期间污染水域的水量监测和调控。
旗国资委：配合做好涉及监管企业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旗气象局：负责提供事故应急状态下的气象资料，开展气象分析咨询；必要时开展事发地周围局部地区气象监测，及时向旗辐射应急指挥部提供天气预报。
本预案未规定职责的其他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按照旗辐射应急指挥部的指令要求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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